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穩定物價作為 
2024 年 8 月更新 

穩定物價是政府重要的施政，為因應物價波動的可能

影響，行政院成立穩定物價小組，由各部會密切監視國內、

外商品價格之變化，定期調查國內民生商品價格，掌握民

生物價變動趨勢，並針對民生必需品價格，加強從上、中、

下游之生產到銷售的整體流程掌握與監控，並適時採取

各項穩定物價措施，確保穩定民生物價，以保障消費者權

益。 

一、上游：穩定大宗進口物資及農產品產地價格  
（一）掌握每日農產品產地及批發價格行情 

農業部每日掌握重要農產品之產地價格變動及農

產品批發市場交易情形，必要時啟動相關產銷調節

措施。 

（二）雞蛋中長期輔導措施 

農業部 112 年至 114 年規劃全力推動禽舍改建升

級，以降低極端氣候及禽流感的影響及提升產蛋效

率，並密切掌握蛋種雞進口數量與雛雞供應量與流

向，增加蛋雛雞、蛋中雞育成量，淘汰逾齡寡產母

雞，加速更新母雞群，提升雞蛋整體產能與蛋品品

質。並因應極端氣候、疫情、節令、消費習慣等變

動因子，積極協調蛋商加強橫向調度及蛋加工業者

調度原料蛋或規劃冷凍液蛋辦理季節性調降關稅，

鼓勵業者自辦進口以調節需求，穩定國內雞蛋產銷

供需。 

 



2 
 

（三）責成國營事業配合穩定物價 

1. 為減緩油價大幅波動對國內物價及民生經濟之衝

擊，經濟部分別於 96 年 9 月 1 日制定「亞鄰競爭

國最低價」及 107 年 5 月 11 日制定「油價平穩措

施」之雙重機制；民生用天然氣及桶裝瓦斯持續每

月檢討調整，目前至 113 年 8 月底不調整，以減輕

民眾負擔。 

2. 為因應大宗物資價格上漲，經濟部責成台糖公司

配合政府穩定物價政策，民生用沙拉油(3 公升)

建議零售價維持不調漲；小包裝民生用糖(1 公斤)

則維持價格穩定，並充分供應市場。 

 （四）監視大宗物資價格，機動調降關稅、貨物稅或免徵

營業稅 

1、農業部及經濟部嚴密監視國際大宗物資與民生物

資，如小麥、玉米、黃豆、麵粉、奶粉、沙拉油

等價格變動。 

2、財政部調降關稅，舉如機動調降嬰幼兒奶粉、調

製奶粉等 3 項奶粉產品關稅（100.11.25 至

101.5.24 止）；機動調降奶油、玉米粉、黃豆粉

等 4 項貨品關稅（99.12.1 至 101.5.31 止）；機

動調降全脂奶粉、脫脂奶粉等 2 項貨品關稅

（100.2.10 至 101.8.9 止）；機動調降蘋果、油

桃及奇異果等 3 項貨品關稅（101.10.5 至

101.12.4 止）；機動調降鵝肉 4 項貨品之關稅稅

率（104.11.25 至 105.12.31 止）；機動調降藥用

酒精原料及口罩 2 項貨品之關稅稅率（109.2.27

至 109.5.26 止）；機動調降藥用酒精原料貨品關

稅稅率（109.5.27 至 112.8.26 止)；機動調降牛

肉及小麥 18 項貨品關稅稅率（110.12.1 至

113.9.30 止）；機動調降烘焙用奶粉、奶油及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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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奶油 4 項貨品關稅稅率（111.2.7 至 113.9.30

止）。 

3、財政部免徵營業稅或調降貨物稅，舉如自 101 年

4 月 6 日起玉米進口免徵營業稅，為期 6 個月，

屆期後再展延 6 個月至 102.4.5 止。機動調降進

口黃豆、小麥及玉米營業稅 100%（111.2.7 至

113.9.30 止 ）； 機 動 調 降 水 泥 貨 物 稅 50% 

(110.12.1 至 113.9.30 止)；機動調降汽、柴油

貨 物 稅 每 公 升 分 別 減 徵 1 元 (110.12.1 至

111.2.6 止)及 2 元、1.5 元(111.2.7 至 113.9.30

止)。 

二、中游：嚴查聯合壟斷 

（一）加強查緝中游業者聯合壟斷或不法囤積 

1、104 年 2 月 4 日，針對聯合行為之查處增訂合意

推定條款，明文規定公平會得依市場狀況、商品

或服務特性、成本及利潤考量、行為經濟合理性

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聯合行為之合意存在；並

將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行為之罰鍰額度，由原先

新臺幣 5 萬元至 2,500 萬元，提高為新臺幣 10

萬元至 5,000 萬元，為現行規定之 2 倍。 

2、104 年 6 月 24 日總統公布增訂公平交易法第 47

條之 1 條文，授權公平會設立「反托拉斯基金」，

強化聯合行為查處，促進市場競爭秩序之健全發

展，期能更有效查處並遏止不法聯合行為。 

3、110 年 11 月 17 日公平會修正「檢舉違法聯合行

為獎金發放辦法」，大幅提高檢舉獎金的額度，

歡迎民眾提供業者合意漲價的線索，如能成案，

將依所提供之證據價值，獎金從 5 萬元起跳，最

高可達 1 億元，且發放程序簡便、快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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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增訂重要民生必需品囤積及哄抬物價罰則 

1、鑒於飲食物品以外，諸如涉及國民健康與衛生等

之生活必需用品，其供應倘遭人為操縱，將影響

國民生活安定並阻礙全體社會經濟之發展，嚴重

影響人民權益，有擴大保護之必要。另考量現今

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工

具，發送涉交易秩序或他人信用之不實訊息，該

不實訊息對交易秩序或他人信用之損害，較一般

散播方式所生影響更鉅。法務部擬具刑法第 251

條第 1項第 3款修正草案，擴大囤積商品之類型，

另修正刑法第 251 條第 4 項、第 313 條第 2 項加

重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

工具，發送涉交易秩序或他人信用之不實訊息之

刑事責任，加強保障民生安定、交易秩序及個人

信用，於 108 年 4 月 18 日經行政院院會議通過，

並經行政院、司法院會銜於 108 年 6 月 12 日函

送立法院審議。立法院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三讀

通過，並經總統於 109 年 1 月 15 日以華總一義

字第 10900004141 號修正公布在案。 

2、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，避免不肖廠商或店家囤積

醫療口罩或哄抬價格，造成第一線防疫物質短缺，

形成防疫破口，行政院已於 109 年 1 月 31 日將

「一般醫用口罩及外科手術口罩」公告為刑法第

25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之生活必需用品。而意

圖抬高交易價格，囤積前述公告之口罩，無正當

理由不應市銷售，將涉犯刑法第 251 條第 1 項第

3 款之哄抬、囤積商品牟利之罪，將處最重三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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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下游：監控市場物價、嚴懲不法囤積或哄抬 

（一）穩定農產品市場價格 

1、農業部持續注意市場稻米價格，如果發現價格異

常上漲，將適度釋出公糧調節。 

2、為穩定蔬菜價格，農業部輔導農民團體備貯充裕

甘藍、結球白菜胡蘿蔔洋蔥及馬鈴薯等各項冷藏

蔬菜，並監控各項蔬菜價格、品質與供應數量，

在兼顧農民利潤及消費者權益下加強調配供應，

以確保國內蔬菜供應平穩。另農業部 105 年 11

月檢討原有穩定機制，研擬精進穩定菜價之八大

因應措施，以因應氣候變化造成國內蔬菜價格波

動（詳第四點）。 

3、重要民俗節慶（春節、端午節、中元節、中秋節）

期間，加強調配蔬果、肉類、水產品等農漁畜產

品供應，增加應節農產品供應量，充分供應節前

需求，並密切注意市場供需及交易情形，讓國人

可以安心過節。 

4、維持肥料價格穩定：推動化學肥料原料漲幅補助

措施，只要農友實名制購肥登錄，政府即補助原

料漲幅每包(40 公斤)10 元至 50 元，降低農友購

肥成本負擔。 

5、協調蛋商及加工業者調度雞蛋，透過各地蛋商及運

銷業者加強橫向調度，補足各超市、超商、賣場、

傳統市場及餐飲等各通路，滿足消費者需求。另規

劃冷凍液蛋辦理季節性調降關稅，鼓勵業者自辦進

口，調節新鮮殼蛋之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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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協調業者穩定物價 

1、調節供應市場：農業部依市場供需情形，為讓量

販超市能充裕供應蔬菜，輔導農民團體增量供應

蔬菜至超市量販店通路門市(全聯福利中心、家

樂福、大潤發、大買家及愛買等)，協助穩定市場

價格。 

2、鼓勵業者促銷：持續定期訪查主要超市賣場民生物

資價格情形，並與通路業者保持聯繫，宣導提供

平價商品或辦理促銷優惠等方式，響應政府平抑

物價政策。 

3、監測外食價格：為平穩外食價格，維護消費者權

益，自 112 年 5 月起經濟部辦理消費預警監測，

每月追蹤指標通路之餐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。 

（三）建立市場查價機制 

1、行政院消保處定期訪查民生物價，掌握民生物價

變動情形，並將所查「15 項民生必需品賣場月均

價參考資訊」公布在「行政院全球資訊網」，提

供消費者參考類似產品之價格變化，並將波動較

明顯之產品價格資訊，送相關機關參處。 

2、行政院消保處於重要民俗節慶（端午節及中秋節）

或配合政策需要，不定期訪查應節或相關產品之

價格（如粽子、月餅），並提送穩定物價小組參

處。 

3、不定期稽查民生物資供需失衡及漲價情況，如 112

年上半年針對雞蛋供需失衡及價格漲幅等疑義，

物價聯合稽查小組於全國同步展開稽查行動，並

適時發布新聞稿，積極對外宣示政府穩定物價、

查緝不法、安定民心之決心，力求維持國內民生

物價穩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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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強查緝聯合壟斷、不法囤積或哄抬價格等行為 

1、設置 24 小時民眾檢舉電話（0800-007-007）及於

「物價資訊看板平台」設置「民眾提議」專區，

一經接獲民眾檢舉不合理漲價或聯合哄抬物價

事項，即由相關主管機關妥為查處，並回覆民眾

辦理情形，擴大物價監測之效果。 

2、相關部會注意每日媒體報導漲價產品之訊息，並

向業者瞭解是否屬實，發現不合理漲價或涉嫌聯

合哄抬價格者，即轉請主管機關查處。 

3、為防止非法囤積、哄抬物價，法務部於 107 年 7

月 9 日召開協調會議，並業依會議結論更新「防

止非法囤積、哄抬物價小組」聯繫名冊，如發生

緊急情事，將啟動相關機制。另於 110 年 1 月 20

日函請臺灣高等檢察署督導所屬檢察機關透過

查緝民生犯罪聯繫平臺，指揮司法警察機關及協

調轄內相關行政機關，密切掌握趁年節之際違法

囤積或哄抬物價之行為，如涉有刑事不法，應從

速從嚴偵辦，以維持民生物價穩定。 

4、因應武漢肺炎疫情，為加強防疫物資控管，確保

數量充裕，行政院業於 109 年 1 月 31 日公告，

「一般醫用口罩及外科手術口罩」為刑法第 251

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生活必需用品，為防止不肖

廠商或店家於此防疫期間囤積口罩或哄抬價格，

造成民眾搶購及恐慌，法務部所屬最高檢察署及

臺灣高等檢察署已通令各檢察機關，啟動查緝民

生犯罪聯繫平台，即日起主動與當地警政、衛政

等機關通力合作，速查嚴辦前開囤積、哄抬等不

法行為。 

5、強力稽查，遏止不合理漲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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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落實穩定國內民生物價，加強遏止任何不合理

漲價或哄抬、囤積等不法，法務部於 110 年 12

月 10 日結合經濟部、財政部、公平交易委員會、

農業部、行政院消保處等組成跨部會「物價聯合

稽查小組」（下稱聯合稽查小組），自成立迄 113

年 8 月 13 日止，持續召開 93 次專案會議，最近

一次召開會議時為 113 年 8 月 13 日，已完成稽

查 128 家廠商，各部會主動發布稽查結果相關新

聞共 97 則。透過強力而密集之上中下游供應鏈

溯源稽查，已初步達到遏止業者、廠商不合理漲

價及恣意哄抬、囤積之成果。聯合稽查小組將持

續密切關注國內民生物價波動情形，防範業者不

合理漲價，並針對媒體顯著報導且民眾關心之大

型連鎖品牌漲價業者，啟動稽查行動，溯源追查

上游供應商，若發現不法，將適時啟動聯合稽查，

以遏止不合理漲價，為民眾消費權益嚴格把關。 

6、公平會針對各項民生物資價格波動情形，已持續

進行監控，若涉及聯合壟斷情事，即立予開罰。

自 96 年 8 月至 113 年 7 月，涉及聯合行為等重

要違法案件（包括民生物資處分案件）共處分 82

件案件，總計裁處金額為 141 億 302 萬元，其中，

112 年至 113 年間針對宜蘭重機械操作員職業工

會、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與結構工程技師公會

等全國聯合會(含所屬地方公會)、臺北市與高雄

市公證公會等團體訂定收費標準及桃園市楊梅

地區醫院聯合調漲掛號費等行為，決議處分並處

罰鍰。公平會並於訪查民生物資價格過程中，提

醒業者遵守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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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促進物價資訊透明化 

1、為提供民眾更豐富、即時的物價資訊，與友善、

便利的網站服務，國發會建置單一入口的「物價

資訊看板平台」，已於 104 年 3 月 31 日上線。

整合油、電、瓦斯、水等價格，提供民眾查詢，

並設置「民眾提議」專區與民眾互動。 

2、106 年 6 月 30 日起新增奶粉專區，目前由衛福部

及行政院消保處每月共同自賣場及藥局訪查 3項

成人奶粉及 29 項嬰幼兒配方食品價格，於本平

台提供奶粉平均零售價格及每 100公克價格供民

眾參考。 

四、精進穩定菜價之因應措施 

為平穩菜價，農業部以穩定菜價八大因應措施

及標準程序，包括：運用現代資訊管理系統，掌握

蔬果生產、進口、產銷價格和庫存等各項資訊，並

檢討現行產銷調節措施，建立防範蔬果價格波動之

風險處置機制等，以有效提高供給效能，確保颱風

後進口替代蔬菜可充分供應無虞。 

（一）產銷資訊系統整合 

1、「農糧產銷資訊整合平臺」整合作物面積、產量、生

產成本、氣象、進出口、生產預測、滾動倉貯、產

地(旬)平均價格及批發市場價格等資料。品項包括

蔬菜 29 項、水果 34 項、雜糧及初級加工 19 項與花

卉 17 項，以「類似 Google 簡約式」方式提供查詢，

只要輸入作物品項及時間區間，即可依產季與資料

屬性列出相關產銷資訊，並透過社群媒體主動將重

要資訊傳遞給產業策略聯盟成員，作為擬訂產銷計

畫參考。此外亦提供生產地圖功能，將 37 項重要作

物之種植面積、產量結合地圖與統計圖表呈現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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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使用者查詢。平臺另具四千餘項作物統一名稱與

代碼查詢功能，便利各農政單位跨系統作物名稱與

編碼不一致之對照與串接，增進各類農業系統資料

鏈結與整合分析。 

2、另為提供使用者瞭解不同統計角度之貿易量與比重，

平臺亦提供重要農產品進出口進階查詢功能，可分

別以特定稅則號列及貿易國家為分析主軸，搭配指

定之日期區間，並以堆疊直條圖及表列方式呈現，

提供農政單位及農產品經營業者更細緻、多元之查

詢服務。 

（二）滾動式倉貯數量及倉貯設備的增加 

為加強災後調配釋出冷藏蔬菜能力，輔導農民團體

備貯甘藍、結球白菜數量 4,980 公噸及胡蘿蔔、洋

蔥、馬鈴薯等根莖類蔬菜數量 1,200 公噸，另持續

輔導農民團體強化蔬菜運銷所需冷鏈相關設備。 

（三）颱風來前之緊急進口機制 

當颱風可能侵襲主要蔬菜產區時，即輔導滾動式倉

貯辦理單位，促請上游貿易公司緊急進口耐貯運蔬

菜，調配供應市場所需。 

（四）建立根莖類蔬菜安全庫存 

根莖類蔬菜倘年初有災害發生，庫存量不足以供應

全年需求時，由農業部農糧署調查國外根莖類產地

(如紐、澳、美)之生產數量及價格，輔導農民團體

於每年 8 月前，向國外主產地進口足額數量，以補

足國內安全庫存。 

（五）擴大辦理平價蔬菜供應據點 

為便利消費者選購，汛期間輔導農民團體與國內連

鎖賣場通路合作，113 年凱米風災後於全臺 1,5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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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連鎖賣場設置蔬菜優惠專區，協助平穩蔬菜供需，

滿足民生需求。 

（六）輔導興設結構加強型設施 

為強化農業防災效能及穩定蔬果供應，自 106 年起

推動溫網室設施，截至 112 年輔導面積 2,162 公

頃。 

（七）配合各部會查價工作 

海上颱風警報發布，由農業部查訪果菜批發市場進

口蔬菜批發價格及進口業者報關成本之合理性，倘

涉及聯合行為之不法跡證，公平會將依相關法規進

行查處。倘發現涉有刑法第 251 條意圖哄抬囤積情

事者，移請檢察機關調查。 

（八）成立天災專案小組 

農業部將適時於災害前成立專案小組，全面盤點並

有效執行上述因應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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